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發言

＊＊＊＊＊＊＊＊＊＊＊＊＊＊＊＊＊＊＊＊＊＊＊＊＊＊ 

以下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今日（三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特別財務委

員會會議上就工務範疇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 

基本工程計劃 

在 2003-04 年度，基本工程計劃進展良好。由於特區政府持續推展並密切監管各項工

務工程，加上去年惡劣天氣較少，整體工程的進度較預期理想。我們估計本財政年度在基

本工程計劃方面的開支結算大約為 320 億元，較原來預算的 310 億元高出約 3.3%。 

展望未來，特區政府會致力維持基建投資。我們預計在 2003-04 至 2008-09 的六年內，

每年平均預留大約 290 億元作基本工程計劃之用。在 2004-05 年度，由於多項大型基建計

劃（例如深港西部通道、后海灣幹線、八號幹線（前稱九號幹線）和最後一期的學校改善

工程）正進入建築高峰期，所以預計開支會較上述平均開支稍高，約為 329 億元。 

此外，我們會繼續重整基建項目的規劃和實施程序，以提高效率和成本效益。在 2003 

年 10 月，我們頒布了新的工作程序，加強規管對工程項目的改動，以減少工程項目因一些

沒有足夠理由或非必要的改動而遭到干擾和延誤。我們又要求工務部門審閱大型工程計劃

的初步設計，確保基本方案符合成本效益，始可進行工程的詳細設計工作。透過以上的措

施，將會進一步促使基本工程計劃可如期實施和提升成本效益。 

改善監察工程進度 

財委會已撥款進行更新現有的「公共工程管理系統」，以改善工程進度的監察，新系

統可望於 2004 年年底落成使用。新系統能提供公務工程最新的資訊，使政策局及部門，盡

早知悉工程進度問題所在，以便及早採取補救措施，減低可能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 

「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模式進行沙田濾水廠重建項目 

政府會繼續研究採用其他模式進行大型的公務工程項目，包括採用「公營部門與私營

機構合作」的模式。我們已就採用這個模式進行沙田濾水廠的原地重建工程完成初步可行

性研究，結果顯示以這個模式進行重建是可行及對政府及公眾有好處的。因此，我們會繼

續進一步深入研究採用這個模式的詳細方案，並會視乎研究的結果和建議，決定採納那一

種模式進行重建計劃。在這方面，我們得到很多商界表示有興趣，他們並在各方面提供很

多國外經驗供我們參考。 

挖掘准許證收費計劃 



  

 

 

  

 

  

 

 

 

《土地(雜項條文)(修訂)條例草案》已於 2003 年 5 月獲立法會通過，並會於 2004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我們希望新法例能達到預期目標，有效規管掘路工程，減少工程對公眾

帶來不便及減少工程延誤；同時，亦希望按用者自付原則，收回准許證制度的行政費用。

路政署署長稍後會宣布這項計劃的實施細節。我們期望與公用事業機構攜手合作，確保掘

路工程能夠有秩序地進行，並且如期竣工。 

建造業檢討 

我們與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保持緊密夥伴合作關係，繼續致力推行建造業檢討委員

會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不斷提升建造質素。我們在若干主要範疇已取得顯著進展，包括在

上月向本會提交建造業議會條例草案，於去年十一月實施非強制性分包商註冊制度，以及

推廣具體措施以促進私營工程的工地安全。 

主席，各位議員如有任何提問，我、常任秘書長和在座各位工務部門首長均會樂意答

覆。 

完 

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